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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著中，大多认为

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中间应经过一个过渡时期。但对

于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问题，却因为它被视为按事物

的常理自然推出的逻辑结论，几致被人们忽略，因而关于过渡时期

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几乎无人对之进行过较为专门的具体论述。

虽然有些学者曾著文专论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期问题，

并且也有人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认为原始社会的晚期父系氏族

社会，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父系氏族社会的结

束，就是过渡时期的完成，也就是奴隶社会的开始， 但同样未曾

详论过渡时期的必要性问题。只是此过渡时期的原始社会晚期

说，很值得注意。可以说，至今为止，这仍是一个值得提出和应予

解决的重要问题，即为什么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必

须伴有过渡时期？为此，首先需阐明我对过渡时期的看法。

见孙淼：《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期问题》载《中国史研究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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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之间的

国家形成过程，就是所谓过渡时期

顾名思义，所谓过渡时期，应指横亘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相

交部分。具体说，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它的开初

期，由于原始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是氏族制被国家所取代，因而

可以选定国家作为这个转变的集中标志。在此转变中必然会出现

衰亡中的氏族制与诞生中的国家并存的时期，如马克思所说：“以

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和以领土与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并存；后一组织
，

由于氏族制在二百年的时期内逐渐代替了前者的地位。” 与国

家在许多方面的对立，致使“在氏族制度之上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

社会或国家”， 因此，国家“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

成”。 按，这种氏族制与国家并存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后者

在产生的过程中，必须部分地靠对前者的继承改造来发展和充实

自己。任何新制度的形成决不是对旧制度的完全否定，而应是有

取有舍的扬弃过程。恩格斯就曾对国家的形成讲过这样精到的见

解“：（国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

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它

们而发展起来的。” 但这种氏族制与国家并存又最终使后者取

代前者而完全形成的过程，决不局限于原始社会末期。如上面所

举马克思讲的“二百年时期”，基本相当于古罗马史上的所谓王政

①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页。》（中译本），第

②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 页。摘要》（中译本），第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 页。第

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 页。第



第 3 页

时代，也即通常所说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古希腊史

上的英雄时代即荷马时代，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军事民主制时期

是旧的氏族制机关与形成中的国家并存的时期，但此两者并存的

时期并未与军事民主制相终始。

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之后，又经过公元前 世纪二百年左

右充满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时期，氏族制才由于经过不同形式的变

革与改造而渐趋澌灭，在雅典经克利斯梯尼改革之后最终形成奴

隶制国家。古罗马在王政时代第六王塞尔维乌斯的改革之后，基

本上形成罗马国家，又经过王政时代的最后一王高傲的塔克文，罗

马古代史进入共和国时期。但此后又经历了二百年左右共和国早

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才最终因被拒绝于氏族社会这个已成特权

封闭圈之外的广大平民的胜利，进一步清除了旧的氏族制影响，而

使罗马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完善起来。 由此可见，古希腊、罗马在

军事民主制之后，又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时期，国家才最终取代旧

的氏族制而接近完成。

有一点应在这里提出来加以特别注意，即雅典经克利斯梯尼

改革而最终进入国家之后，不久就爆发了同波斯人较长时期的大

规模战争，使新生的国家经历了一场战争的考验与锻炼，雅典也因

此进入全盛时期。罗马在共和国早期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向外进

行武力扩张的势头，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发展，罗马国家也日渐强

大起来。战争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都会带来不可忽视的

影响，如列宁曾讲过，即使是某些残酷和灾难性的战争，也会“促进

人类的发展，加速地破坏极端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 在国家起

①恩格斯说：“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贵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国

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第

页。

②《列宁全集》第 卷，第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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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问题的研究中，一些西方学者也多注意到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有关 虽然希波战国家起源的战争理论。

争在希腊来说主要是抵抗入侵者的正义战争，罗马的对外扩张是

侵略性战争，二者性质不同，但它们对刚刚诞生不久的国家制度的

完善，以及对旧制度成分的荡涤肃清，无疑都会起很大作用。这是

在研究古希腊、罗马国家起源问题中，特别应予注意的。

如前所言，按马克思的说法，军事民主制时期是以“氏族为基

础的社会和以领土与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并存”的时期，因此，虽然

军事民主制在本质上仍是氏族制的管理机构，但同时也已出现向

国家过渡的因素。恩格斯在谈到罗马的王政时代时，曾说此时“自

然产生的贵族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又说“担任勒克斯的人力

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 就已具体地指出了这种过渡因素。

所谓“自然产生的贵族”即指氏族贵族。可以说，在军事民主制之

后，直至国家产生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氏族制成分仍以残余的形式

在国家制度中保存了一段时期，而且主要是通过进入到国家机构

中的氏族贵族延续下来的。这可举罗马的元老院为例。

罗马的元老院始终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构，但它的组

成成分最初曾经历了性质上的转变。元老院的前身是军事民主制

下的议事会。从传说中的罗慕洛建立元老院起，受到封赐的氏族

贵族成为元老院成员的来源，元老出自各个氏族的族长。由于共

和国早期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使平民争得了担任官职及与贵

族通婚的权利，于是原来由纯粹的氏族贵族把持元老院的局面发

生变化。这时不仅在国家机构中增设了平民官职，而且富有的平

①参〔美〕乔纳森 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罗林平等译，求实出版社， 年

版。按，恩格斯在讲到国家起源的三个途径时，曾说德意志人的国家，乃是“作为征服

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第 页。

② 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第 页。



第 5 页

民担任高级职位之后，在任满时可以进入元老院；同时，借助于通

婚的方式又使他们与原有的贵族融合，于是形成两者合流共同把

持元老院的局面。但富有的平民与原有的贵族融合之后，使罗马

贵族阶级的社会成分与性质发生变化。因为如此形成的“新贵”已

具有新的社会意义，同原来纯粹由传统血统关系决定其身分的氏

族贵族有很大区别，并由此导致氏族贵族的概念开始消失。罗马

贵族阶级在社会成分与性质上的改变，使原来氏族贵族通过把持

元老院而带给罗马国家的氏族制残余，也因之基本上被根除。

上面的论述说明，从氏族制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开始，直至奴隶

社会早期国家制度的完全形成，其间确实存在一个氏族制与国家

并存而且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过程。这两种成分并存和终至有一

者被取代的过程是什么？就是“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时期是出现

在氏族制与国家交替的过程中，它开始于氏族制末期，完成于奴隶

社会早期；不仅其首尾横亘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而且又向两个方

向稍有延伸。因此，那种把过渡时期归结为原始社会晚期的说法，

是值得商榷的。

这里有必要对国外学者在国家起源问题研究中的有关论点，

稍加评述。

国家虽然不能完成于原始社会，但若从历史的眼光观察，国家

的起源却需要溯自原始社会。因此，随着人类学、考古学的发展，

不仅更增加了人们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兴趣和条件，而且还出

现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一些学者多使用有关“国家”的概念，

来描述和概括在原始社会晚期开始发生变化的社会管理组织的性

质，如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著作中，称军事民主制为“简单组织

的部落国家”。又如在西方学者中所使用的“史前国家”“、原始

①见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 页，引自《剑桥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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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等概念。它们的被使用，主要是在以下的两个意义上：第一，

所谓“原始的国家”是对“次生的国家”而言，亦即指没有外在影响

而从原始社会中自发产生的国家。这样，可以通过对所谓“原始国

家”的研究，探寻有关国家起源的内在性基本规律。因而此观点有

其合理的成分，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为我们接受的。如恩格斯曾

称雅典国家的产生“，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主

要就因为它是在没有外在因素干预下，“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提出，恩格斯关于雅典国的”。 家的论述，对

某些苏美尔城邦的形成也基 如考古学的研究证明，美本适用。

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欧贝德文化、乌鲁克文化、捷姆迭特 耶色文化

向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前后有渊源继承关系，从中可见系统的、具

体的历史上城市之起源，即如何由村而镇，由镇而小城市，由小城

市而大城市，并通过此系列演变过程中在人口数量，主要是在居民

关系的变化上，进一步观察到文明与国家的出现。因而，以苏美尔

为例来讨论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主要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索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最早国家，是如何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村

总之可以认为成长起来的自然演进史。 ，所谓“原始国家”“、史

前国家”等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学者们对探索国家起源的一般性规

律方面的注意和所取得的成就。第二，有关“原始国家”的情况，都

先于复杂文字而出现，因而对它的研究了解，就不得不更多地依据

史前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如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蔡尔德看到，

在有最早的历史记载时，国家就已存在了，因而他认为国家的最初

发展是一种史前的现象，故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

《马 页。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第

②见世界 页。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

③参林之纯：《百年来关于国家起源史研究的实际和理论》，载《历史研究》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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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尔德以后至今分析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在有关国家起源

问题的研究中，在方法上已越来越表现出主要依据考古学材料的

倾向。西方学者在使用“史前国家”“、原始国家”等概念时，显然是

为了使之同有史时期真正形成的国家制度相区别，而不是认为国

家的形成过程可以完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如塞维斯曾使用“原始

国家”的概念，并指出它“是连接前现代国家和酋长制水平的社会

由此可间的产物”。 见，一些西方学者也把国家的形成视为一个

演进的过程，此过程之始发生于史前的原始社会之末，其完成在进

入到有史时期的文明社会之初。

二、最初的国家形成过程决定了

过渡时期存在的必要性

由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集中标志是国家，而国家由最初产

生到完全形成又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决定了过渡时期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生产关系乃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国家则是为一定生产关

系服务的政权组织机构。因此在研究国家的形成问题时，特别需

要联系生产关系方面的有关内容进行考察。根据唯物主义的一般

原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最终确立，必须经过社会革命的途径才

会得以完成。在阶级社会里，尽管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可以在原来

的旧社会胎胞里孕育、发展和成长起来，但这绝不等于它的最终确

立不需要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经过一场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使之获得法定的社会主导地位。这里涉及

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国家政权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道理很明白，

《史① 哈斯，参见〔美〕乔纳森 前国家的演进》导言及第２

参〔美〕乔纳森 哈斯， 第６１页。《史前国家的演进》，

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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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发生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最后总要借助于政治革命的配合才

能最终完成；而新的生产力的真正发挥，也往往是在新的国家政权

建立，并使新的生产关系取得社会法定的支配地位之后。例如，在

探讨工业革命的兴起时，人们常常只注意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仅仅

视之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因而导致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早在

世纪以前，英国就已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商品经济非常发

达。但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英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产生，

是在 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的事情。因此把大工业

的兴起仅仅看成是经济本身的增长是十分片面的。问题的实质在

于，英国 世纪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政体，

它对经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系列迫使小农经济瓦

解，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兴起的法令，是资产阶级政府颁布实行

的。 这个例子证明，任何发生于经济领域的变革，必须有相应的

社会政治革命的配合。在革命之后，还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

进新经济关系的确立。

当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之后，它为使自己

取得在经济关系上的主导地位，必然要求在政治上的支持力量，这

是最初导致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在提到古代东方社会在

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时，往往涉及水利灌溉工程的问题。因为“利用

渠 因而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最初的国家对水利灌溉工程的控制，是它保护和推行刚刚建立起

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之一。最初的发展应该是这样，由

于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的灌溉事业归农村公社统一管理，结果导

致初期管理权的集中。当国家出现之时，它不但继承了以前对灌

溉事业的集中管理权，并且还力图使之强化以进一步加强控制农

①参金观涛、唐若昕：《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 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页。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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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就是说，为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推广确立，新形成的国家

必须要这样做。因此，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出现，并

不是过渡时期的全部内容，因为它还必须借助最初出现的国家力

量的推毂，才能最终确立。另外，不仅从氏族制向国家转变的演进

过程的一部分已经超出氏族制的范畴，延伸成为两种制度间交互

并存时期的过渡阶段，而且当王权的因素最初显露出来之后，直至

为之服务的国家机构全部形成之时，这期间还要经历一个过程。

这可以结合中国古代夏代国家的形成事例予以说明。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袭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最后形成，因

而认为夏代世袭王朝的建立，就说明夏代国家机构已经形成。此

讲法太笼统了。因为如果简单分析一下，世袭王朝的构成，至少要

有世袭王位的权力及为之服务的王朝政权机构这两种基本要素。

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按照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首先产生的是世袭

王位，然后由于王权的需要开始组织建立奴隶政权机构。因而世

袭王位的出现，并不等于与之配合及为之服务的政权机构也立刻

同时形成，这还需要一个组织建立和逐渐完备的过程。

如恩格斯所说，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掠夺战争加强了各级军事

首长的权力，并使他们僭取了世袭制，“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

础奠定下来了”。由此必然引发下一个变化，即氏族管理机构开始

部分地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国家。恩格斯所说“世袭王权和世袭

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在另一处则称之为“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

初萌芽”， 很值得注意。因为，虽然最高军事首长是“企图获得

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但他还没有变成真正的王，距离真正王权

的形成还有一段差距。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史学家，一般把希腊古代史分为这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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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几个阶段，即王政时代，贵族政治时代，此后一般又经由僭主政

治而进入民主政治时代，如雅典就是如此。此所谓王政时代即军

事民主制时期。在古希腊、罗马史上，王政时代的军事首长在试图

夺取大权而变为真正的王时，就被贵族体制取代了。从此，由议事

会蜕变成的元老院（贵族会议）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就

是被法国史学家古朗士所称之为古希腊、罗马史上的第一次革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也说：“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命。 地应用革命

的术语，则我们可以说，王位是被荷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写的领

由于古希腊、罗马史上的这袖议会所篡夺了”。 个重要变革，避

免了君主制前途而发展为城邦民主制。我们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

明，从“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萌芽发展为奴隶制国家，中间还需

要一个过程。如果说古希腊、罗马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萌

芽，没能发展为世袭王朝的话，其原因就在于未能形成一个与之配

合及为之服务的政权机构。而当军事首长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被取代了。这个机构不可能是军事民主制的，因为它既赋予

军事首长以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也同样使之受到并存的议事会与

人民大会对他的监督和限制。于是军事首长只能转向氏族制之

外，去寻求一种新的制度来发展个人权力。这种权力的造成，首先

必须用攫夺的方式取得王位并确立世袭王位的制度。

以中国古代为例，虽然世袭制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但从

世袭制到世袭王位制度的形成，仍需经历一个过程。如有崇部落

的首领鲧传子禹，就说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氏族首领的地位已

可世袭继承，但联盟首领则仍需禅让传贤亦即推荐选举，而不得父

子世袭，是以尧授舜，舜授禹，至启继禹而立，则联盟首领亦应选举

这最后的氏族民主制原则也被世袭制取代了。夏后启用暴力篡夺

①见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

《古 页。代法 中译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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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相比，在称号上有其特殊之处。 又据战国以前书，称启为夏

后，却不见夏后禹之称， 是启乃夏代君主称夏后的第一人。此

外，在较早的记载中亦多见夏代君主称后者。 可见自夏启始，

“后”成为夏代君主的称号。那么，何为“后”呢？据《说文》“：后，继

体君也。”是“后”乃继父为君者之称，所谓“继体”即《仪礼 丧服》

“父子一体”之意。据古书记载，禹曾传贤于益，启又从益夺得继位

的权力， 即是说，启是第一个以子继父的身分夺得王位的，于是

就把这个“继体君”的称号加之于他，并成为以后夏代君主的称号。

以子继父的世袭制代替传贤的禅让制，乃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

于是“夏后”的称号具有纪念此事的非凡意义。此应即“夏后”一名

的来历，及三代之中何独夏王称后的原因。总之，夏后的名号应标

志着自夏启开始，世袭王位制度开始确立这一重要历史事变。

当启夺得世袭王位权力的同时，便开始着手组织创立王朝的

政权机构。据《战国策 燕策》载“：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

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

启在夺取世袭王位之前，已经培植起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个人势力

的手段奠定了世袭王位的制度，并开始为夏王朝的统治，致力于组

八佾》、织创立奴隶制国家机构的工作。考《论语 滕文公《孟子

上》、《考工记》及《礼记 檀弓》、《祭义》等古代篇籍，在说到夏、殷、

周三代时，总是习惯地称“夏后氏”“、殷人”“、周人”，足可见夏代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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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所谓“支党”当类似于恩格斯所说的古代德意志人的扈从队

制度。扈从队的成员后来基本成为王朝的贵族达官，并在最高军

事首长变成国王时“，构成了他的宫廷”。 但王朝机构的设立，在

最初只能主要是用“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

尧典机关”的办法来创建。据《尚书 》舜命二十二人，可见尧舜部

落联盟时代管理机构的大概。如所设有司空、稷、司徒、士、工、虞、

秩宗、纳言，命夔典乐的“乐”，其他如掌观象授时的羲和四子等。

如所述可信，其中较多的职掌成为后 在最初，无世职官的来源。

疑为夏王朝创立奴隶制国家机构提供了取资的方便。在夏代的机

构设置及有关制度上，确可见对部落联盟机构的沿用改造迹象。

《左传》昭公四年椒举历言六王二公会诸侯之礼，第一事即“夏启有

钧台之享”，其实此乃对“禹合诸侯于涂山”式部落联盟大会的沿

用。定公六年薛宰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按，这是

由原来各部落首领担任联盟公职的旧法转变成的设官任职之法。

《国语 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是原来联盟机构

中的稷官也为夏人袭用。据《尚书 甘誓》有六卿，《左传》哀公元年

载少康逃奔有虞，为图恢复曾“收夏众，抚其官职”，可见夏代的职

官设置经夏初的经营，已有相当规模。但是，在夏代国家机构的建

设中，哪些是对氏族机关的改造部分，哪些是新设置的部分，及其

最后接近完成于何时，由于史载缺略，已难详考。惟一可以断言的

是，这种承旧启新的王朝建置工作，绝非夏启一朝所可全部完成。

因为下面所举羿浞构乱一事证明，夏初国家显然处于尚未完全成

熟的发展中阶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 页。第

②《礼记 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尚书 周官》
也说“：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
官倍，亦克用乂。”是三代国家职官制度的设置其源可溯自对虞舜时代部落联盟机构的

因革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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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刚刚建立的夏王朝处于众多部落邦族的包围中，因而必

然使它的形成发展受到若干影响。

在夏王朝统治所及的广大范围内，仍存在着一些还处于部落

阶段的臣属邦族，亦即所谓的诸侯。如有扈氏、有穷氏、伯明氏、斟

灌氏、斟 氏、有鬲氏等等，其中多是处于部落阶段的邦族。但无

疑，夏王朝的统治渗透及因此对它们产生的政治诱导作用，必然促

使它们逐渐由部落邦族向国家化的列国诸侯转化。但这是一个伴

随着斗争的过程。如其有扈氏，应是夏统治范围内的异姓部落。

据《淮 齐俗》谓“：昔者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不知宜也”，高诱南子

注“：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是有扈氏发兵反抗启，乃执

禅让制的旧“义”反对传子制的新“宜”。这显然从观念上反映了它

还处于部落的阶段。又如有穷氏，其首领羿，《左传》襄公四年载羿

代夏之事。羿善射，因又有羿作弓之说。 据《说文》弓部“ ，帝：

喾射官，夏少康灭之。”段注以 与羿“古盖同字”。是羿名应得义

于作弓善 或是其本字。羿又称有穷氏，据《说文》“：弓，竆也，射，

以近竆远者，象形。”是有穷应即有弓。又《说文》邑部“： ，夏后时

诸侯夷羿国也。”按窮、竆、 本皆一字的分化异写，其初义应得于

发明弓矢及善于射猎的部落专长。其他如 山海经》、《楚辞》、《淮

南子》诸书所载，也可证羿本是一善于射猎的古老部落的首领。有

穷后羿代夏一事，适可证当时众多的部落邦族由于其军事民主制

下的进攻性，对于夏王朝形成很大威胁。《左传》谓羿“恃其射也，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终至被阴谋的寒浞所取代。羿、浞构乱反

映了氏族制旧势力对新生国家制度的破坏。由于新建立的夏王朝

①见金景芳先生：《中国奴隶社会史》第 页。

②《墨子 非儒》“：古者羿作弓。 吕氏春秋 勿躬》“：夷羿作弓”，又《世本》言“：挥
作弓”，历来以挥为黄帝臣。据《说文》“：弓。竆也⋯⋯古者挥作弓。”是“挥作弓”应即

“羿作弓”。挥与翚可通，如《史记 鲁世家》之公子挥即《十二诸侯年表》大夫翚，翚字羽
父，见《春秋》隐公四年及《左传》杜注。是挥即翚，而翚与羿同从羽，音、义相近，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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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处于发展中的不成熟阶段，故在来自氏族制旧势力的攻击下一

度中辍。夏代也曾对东方夷人诸部进行一些征战，但这显然是对

落后部族的简单征服。这些战争无论在规模上、性质上，以及所采

取的政治、军事措施上，都无法同前面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国家产

生之初的战争相比。这也许是夏代国家在产生过程中的发展，不

如希腊、罗马对氏族制旧制的扫除深入彻底，因而有较多氏族制残

迹的一个原因。总之，由于夏人是最早进入国家的中原王朝，又处

于四周落后邦族的包围中，不能不在其发展中受到各种不利的影

响，以致延缓其臻于完全成熟的过程。

从夏代世袭王朝的建立形成可以看出，夏后启用暴力夺得世

袭王位的权力，不过为世袭王朝的建立奠下一块基石。因为当时

不可能立刻形成一个各方面都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为之服务；而

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只能部分地利用和改造原有的部落联

盟机构，以完成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创建过程。夏代的历史又表明，

不仅在王朝体制的建设上，还需要花费些对联盟机构的沿用改造

功夫，而且在夏王朝统治所及的臣属邦族中，也存在着相当的部落

需要在它的统治诱导下向列国诸侯体制转化。处于夏王朝统治内

外的众多部落的落后性，必然会给夏初国家的发展，带来各种不利

影响。因此，就已掌握的材料分析推断，由于王朝内外的各种原

因，至少在夏代初期较之奴隶制国家的完全形成，还有一段距离。

由此夏代的例子说明，世袭王朝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国家的

形成决非一蹴而就。

综括起来说，无论就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及其最终确

立，还是就王权因素的最初出现直至王朝机构体制的全部形成，国

家的整个演进过程决定，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其间必然

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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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多以尧舜时代为部落联盟时代，是后以夏禹传子家天下

为重要标志，中国古代开始步入国家，对此历来颇少异辞。但近几

十年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人们关于中国古代

文明起源与国家出现的认识，发生极大转变。如有的学者提出中

国古代国家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古国 方国 帝国。即在距

今五千年前后，古城、古国纷纷出现，古国时代以后为方国时代，

大约始于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

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其前的尧舜时代

也应包括在内 。这在史学界引起诸多反响，因而对尧舜时代的

认识似乎成为一个新的课题，重又提出给学术界思考。其实在这

些考古成果带给人们新的启发之前，一些先哲的论述早已为我们

留下颇有价值的见地，只是我们在不经意之间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而已。如 世纪初“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就曾提出“尧舜为

中国中央君权滥觞”之说②，质言之，中国古代国家发轫于尧舜时

代。试以梁氏所言，参诸最早记述尧舜的文献及孔、孟先哲所论，

是为确不可移之事实。

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 页、，第
第 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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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孟对尧舜的传述

我们对尧舜历史的认识，除经由孔、孟传下的最早文献记载

《尚书》之外，还有他们自身对尧舜的相关论述。如对这些资料加

以分析，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观念中，确以尧舜为中国古代国家文明

的开端。如 艺文志》在论及儒家的学说汉书 宗旨时有谓：“祖述

尧舜，宪章文武”，即以尧舜与周代文、武二王并列，认为他们是中

国古代圣君的最初楷模，尧舜身分与三代之王无异。出于这种认

识，于是有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之举，取尧舜冠诸三代之前，列为

尧曰》述圣圣相传心法时，百世帝王之首，供历代取法。《论语 由

尧舜起；《孟子》篇末列历圣相传大数时，亦由尧舜起，此外，《论语

泰伯》篇末亦历数尧舜禹及周武王相承治天下之功德，似此皆与孔

子删《书》断自唐虞的宗旨相符。由儒家相承的圣人道统从尧舜起

的事实，可见自孔孟起从未把尧舜与其后的历代帝王在身分性质

上加以区分，即事实上乃视之为文明国家的最初君主，而非野蛮时

代的末代酋长。《论语 泰伯》载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视尧为法天而治之君，亦即君临下民的天

子。至孟子则屡称“尧舜之道（”《孟子》之《公孙丑下》、《滕文公上、

下》、《离娄上》、《万章上》、《告子下》、《尽心下》），试考所言“，尧舜

之道”包括孝悌，以仁政平治天下、赋税征收制度等，都是应包括于

国家制度内的种种因素。

《尚书》经史官的最初编辑后，又经孔孟传述，如《史记 孔子世

家》谓孔子“序《书传》”，《孟荀传》谓孟子“序《诗》、《书》”。其中孟

子更多引《书》讲述尧舜古史，且内容有不见于今传《尚书》者，故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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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赵岐谓孟子所述 ，可尧舜事除据《尧典》外，亦有出自《逸书》者

见孟子熟稔于《尚书》尧舜古史。如《孟子 滕文公上》载尧时水泛

滥，乃举舜使佐治，舜乃选任益使掌火焚烧山泽，使禹疏决江河，后

稷教民种植五谷，契为司徒教化人伦。核诸《尚书》，《尧典》载舜命

禹为司空平水土，弃为后稷播百谷，契为司徒布五教，益为虞。按

虞为掌山泽之官，与《孟子》舜使益掌火焚烧山泽合。焚烧山泽又

与开荒种田有关，故《书 皋陶谟》又谓禹“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

食”，即禹与益边治水边垦田，以解决民食问题。总之，《孟子》所述

与《尚书》合，无疑孟子关于尧舜的历史知识应得自《尚书》。此外，

在孟子关于尧舜古史的评述中，还可概见到他对尧舜时代社会性

质的认识。如《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按“平”犹言

治平、太平。此谓尧即位之初，尚未摆脱国家出现前的混乱无序状

态。后经尧舜治理得方，于是天下臻于治平，《滕文公下》“：当尧之

时⋯⋯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离娄下》“：禹、稷当平世”，所谓“平”

即国家主导下的社会秩序状态。具体讲，所谓“平”当指禹治洪水

之后，在舜之世。因为尧时大水，是“天下犹未平”；后舜举禹治水，

于是“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史记 五帝本纪》所言可以为证“：此

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唯禹之功为大⋯⋯四海之内，咸载帝舜之

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

始。”按舜即位，首先举用禹、稷等二十二人任以政事，分治天下。

经此二十二人佐舜治天下，尤其是禹平水患而天下平，此即孟子所

谓“禹、稷当平世”，《大戴礼记 五帝德》亦谓舜“举贤而天下平”。

天下太平，于是有兴作礼乐之举，如《吕氏春秋 大乐》“：天下太平，

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史记 乐书》“：治定功成，礼乐乃

兴。”故“禹乃兴九招之乐”是太平的象征“。致异物，凤皇来翔”更

①焦循：《孟子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页。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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